
南宁学院教师周转房租住管理办法
（修订）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学校教师周转房管理，提高教师周

转房的使用效率，切实为学校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提供有力保

障，更好地服务教育教学工作，根据《南宁市公共租赁住房

保障办法》（市政府令第 7 号）、《南宁市公共租赁住房实

物配租实施细则》（南住建规〔2019〕11 号）等规定，结合

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南宁学院教师周转房指产权权属为南宁学院

所有或由南宁学院出资租赁的用于解决人才引进及本校教

职工过渡性临时居住的住房。

第二条 南宁学院教师周转房主要用于保障教职工在

校内的租住需求，同时兼顾预留发展用房。

第三条 学校成立由学校分管资产管理工作副校长、工

会主席担任组长，学校工会、资产管理处、人事处、后勤保

障与基建管理处等部门负责人为组员的学校教师周转房租

住工作小组，全权负责周转房租住组织协调工作及周转房集

中安排工作，小组日常工作由资产管理处负责。

第四条 资产管理处是学校教师周转房的归口管理部

门，负责牵头制定《南宁学院教师周转房租住管理办法》和

《南宁学院教师周转房租住工作方案》，并具体负责房源规



划、房屋安排、租赁合同签订、住房租金核算、违规用房清

理等工作。

第五条 相关职能部门及各二级单位职责：

工会负责对教师周转房日常管理工作进行民主监督，积

极听取广大教职工关于教师周转房的意见和建议，关心和维

护广大教职工切身利益，对住房特殊困难需求教职工进行审

核认定。

人事处参与制定教师周转房的管理和租住工作政策，审

核教职工租住申请人资格，核实申请人的计分情况；负责对

学校高层次人才和银龄教师的认定工作；及时提供教职工变

动情况和未来引进教师计划，为适时调整教师周转房和适量

预留部分教师周转房提供依据。

财务处负责根据资产管理处核算的教师周转房租金数

据从承租人工资中代收代扣租金等费用，对周转房租金专账

管理，将周转房管理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及时核拔。

后勤保障与基建管理处负责教师周转房的日常物业管

理，定期对公共设施进行维修维护，包括租户办理租住和退

房时房间的查验等。

各二级单位应主动关心教师周转房租住和日常管理，提

出合理化建议，协助学校对本单位职工申请教师周转房条件

进行审核，配合学校教师周转房租住工作小组做好周转房租

住工作，做好对本单位逾期未退房教职工的说服教育和协助

清退等工作。



第六条 学校教师周转房承租人是我校在职在岗教职工，如

承租人无居住需求，应将周转房退还学校，不得转租他人。

离职、退休（不含返聘）教职工，学校收回其所承租的住房。

第七条 教师周转房安排形式。

（一）集中安排。学校教师周转房租住工作小组组织制定《南

宁学院教师周转房租住工作方案》，并按方案相关规定受理

教职工的申请以及周转房的集中安排工作。

（二）日常安排。资产管理处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安排新

进教职工住房，个别教职工因特殊情况需临时安排的按照第

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程序执行。

第八条 申请租赁教师周转房的流程。

（一）集中安排

按照《南宁学院教师周转房租住工作方案》执行。

（二）日常安排

1.由申请人提出申请并填写《南宁学院教师周转房租住

申请审批表》（附件 1），经所在单位初审同意（属于新引进

高层次人才的须经人事处审核同意，住房特殊困难需求教职

工须经工会审核同意），提交到资产管理处。

2.资产管理处根据本办法对申请人承租资格条件进行

审查，审查合格后报学校审批。

3.资产管理处按学校审批意见为申请人安排房源。

4.后勤保障与基建管理处和申请人对所安排房源进行

查验，填写《南宁学院教师周转房交（退）房验收表》（附



件 2）。

5.申请人与学校签订《南宁学院教师周转房租赁合同》

（附件 3），到资产管理处办理交接房手续。

第九条 周转房租金参考南宁市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

准，结合学校实际，按套内面积计算，西席苑 5、6 号楼租

金标准为 7 元/㎡·月，其它周转房租金标准为 5 元/㎡·月。

全校教师周转房物业管理费统一为 0.3 元/㎡·月，电梯费

20 元/户·月，从承租教职工每月发放的工资中扣除，水电

费按实际使用计收。管道燃气费（如需要）由教职工个人按

燃气公司相关规定缴纳。对于未租住周转房的教职工，学校

不再给予住房补贴。

第十条 周转房租金由人事处从承租人计发工资中按月

扣除，其他承租人的住房租金按合同约定到财务处缴纳或通

过银行转账方式转入学校指定账户。

第十一条 周转房租住资格条件。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租住三房一厅住房一套：

（一）具有正高级职称；

（二）具有博士学位；

（三）五级及以上职员。

教职工根据个人计分排名和符合租住条件情况选择房

源，双职工视同一户，只能申请一套住房。



第十二条 集中安排周转房由教职工根据个人意愿和

自身租住资格条件、租住安排计分高低的先后选择房源。相

关计分标准详见附件 4。

第十三条 教师周转房一般租住期为 3 年。租赁期满后

如需续租（包括按规定应调整房型大小的）的，承租人应在

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内向学校提出续租申请，经学校审核同意，

符合条件的承租住户可以续签租赁合同。

第十四条 承租人应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一）承租人在承租期间不得改变房屋使用性质或转租、

分租或借用给其他人员。双方验房并交接完成后，房屋内设

施由承租人自行维护维修。

（二）承租期间不得擅自对住房进行扩建、改建，破

坏周转房结构。

（三）承租期间不得利用房屋开展经营性活动。

（四）承租人退房时必须将屋内的杂物、垃圾清理干净，

结清因使用房屋产生的所有费用，经查验合格后交还钥匙。

第十五条 离职、退休人员应在接到学校离职（退休）

通知之日起 10 日内（退休人员 30 日内）完成办理退房手续，

并结清各项费用、交还房屋，租赁关系终止。

第十六条 承租人若违反合同条款，学校有权责令其整

改。若未按期整改的，学校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收回房屋

并追究承租人相关责任。



第十七条 承租人租赁合同期满后不符合原房屋租住

资格条件的，应无条件退回所租住房屋。

第十八条 承租人办理租住、退房申请时，如当月租住

不满 15 天则免计当月房租，如超过 15 天（含 15 天）的则

按一个月计收房租。

第十九条 承租期间承租人不得擅自对租住房屋进行

装修，确实需要装修的，提交装修申请方案，经后勤保障与

基建管理处批准同意后按要求进行装修，装修费用自行承担。

退房时不得拆除固定装修，不得以装修为由拒绝退房，学校

不负责装修补偿。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其他规定与

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南宁学院

教师周转房管理办法》（南院〔2014〕17 号）同时废止。

附件：1.南宁学院教师周转房租住申请审批表

2.南宁学院教师周转房交（退）房验收表

3.南宁学院教师周转房租赁合同

4.南宁学院教师周转房租住安排计分办法


